附件2

2026年度地方项目上升国家项目储备专项

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总体安排
本专项对接科技部“地方项目上升国家项目”等重点研发计划，以“省市联动、校企协同、产学研用融合”为实施路径，秉持“国家所需、河北所长、成果可期”总体原则，构建“龙头企业牵头＋专业团队支撑（可为省内外企业、高校、院所）”的创新模式，聚焦产业链条中的复杂问题开展联合攻关，遴选一批契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攻关项目，支持突破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，形成一批标志性重大战略产品，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领军企业，服务河北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。本专项项目执行期为3年，单个项目研发总资金不低于1亿元，其中，省级财政资助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。
二、支持重点
重点支持省八个重点产业，以及空天信息、数据、核聚变能、人工智能、新材料、集成电路、北斗、具身智能、氢能、第六代移动通信（6G）、脑机接口等新兴、未来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

三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项目采取“项目＋课题”申报的模式，应当围绕科学技术目标设置3—5个课题，课题之间应当有机联系并相互支撑。项目申报人（即为项目负责人）应当是其中1个课题的负责人，对项目负总责。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、申报人、课题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应符合《2026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》要求外，还须符合以下条件及要求。

1.项目申报人具有履行项目负责人责任的能力，在相关领域取得突出成绩，具有较强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和凝聚研究队伍能力。

2.项目执行期内为单位正式人员。

3.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课题负责人（研究骨干）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或博士学位。

5.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（研究骨干）仅能申报或参与一项本专项项目。
（二）项目申报人与参与人不是同一单位的，参与人应先经其所在单位同意后，再共同申报。合作研究单位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单位为河北省所属的或者在河北省行政区域内登记、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，具有与项目实施相匹配的基础条件，有研发经费投入，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，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。省外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等可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申报项目，行政机关不得作为项目申报单位和合作单位。

（四）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须无不良社会信用和科研失信记录，且对项目申报书（含附件材料）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（五）项目总经费不低于1亿元，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省财政资助经费比例不低于9:1。

（六）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的合作协议、合作单位盖章部分扫描页等其他相关附件的扫描件应上传至系统。

四、绩效目标要求
实现重大亟需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突破，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价值发明专利、技术标准，产生一批标杆性战略产品与先进工艺方案，推动核心科技成果落地转化。

